
关于假冒证券公司等诈骗行为的风险提示 
前期，证监会发布了三则风险提示，有不法分子假冒证券公司和证券从业人

员、假借“合格境外投资者”、假冒证监会等名义实施诈骗，我司予以转载，提

醒广大消费者高度警惕此类诈骗，谨防财产损失，共同营造安全、稳定的投资

环境。 

一、关于防范以“证券认购”为名实施诈骗的风险提示 

近期，我会注意到，有不法分子假冒证券公司、证券从业人员,以“证券认

购”为名，向有退学费需求的教培机构学员行骗。此类骗局中,不法分子通常使

用非运营商号码发送短信或拨打电话,以“退费”“退课”等理由把学员拉入

QQ 群、微信群，让学员安装仿冒证券公司 APP 或登录链接，并以团伙作案形

式造成成功退款的假象,以获取学员个人信息并实施诈骗。 

上述诈骗行为侵害了消费者合法权益,损害了证券行业机构声誉,造成了恶劣

影响。在此提醒广大公众,如接到自称培训机构工作人员的主动退费电话、短信

时,首先要与相关机构核实,不要轻信来历不明的文件、短信和电话,不要安装来

历不明的 APP，不要点击来历不明的链接。合法证券经营机构及其从业人员信

息可以通过中国证监会网站或中国证券业协会网站“信息公示”栏目(网

址:https://www.sac.net.cn/xxgs)查询。如发现此类涉嫌诈骗犯罪线索,应立即

向公安机关报案或反映。 

我会再次提示广大公众提高警惕，增强风险防范意识和识别能力,避免因求

偿心切误入骗局。 

二、警惕假冒“合格境外投资者”名义开展的不法活动 



近日，有机构谎称为经证监会许可的合法机构，非法兜售或推荐金融产

品。期间，不法机构向投资者展示我会官网公示的某“合格境外投资者资格”

批复截屏，假称为该境外机构员工，名义上开展销售金融产品、代理证券买

卖、推荐股票基金期货产品、举办炒股大赛等业务活动，并宣称可获得高额回

报，实为博取投资者信任实施不法行为。 

合格境外投资者（包括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QFII 和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

投资者 RQFII）是经证监会批准，使用来自境外的资金，以自身名义在境内开

展证券期货投资的境外投资者。此类机构仅以自身名义在华投资，不在境内开

展任何证券期货经营性活动，且不具备在境内开展证券经纪、基金销售等证券

基金期货业务经营资质。根据国家法律法规规定，假借“合格境外投资者”名

义，以销售金融产品等形式为噱头，诱导投资者参与投资并侵占投资者资产的

行为，涉嫌诈骗。 

证监会在此提醒广大投资者，警惕并远离不法分子以“合格境外投资

者”名义在境内开展的各类经营性活动，以免遭受财产损失。一旦发现，请及

时向公安机关报案。 

三、关于防范以“清退回款”等名义实施诈骗的风险提示 

近日，我会注意到有不法分子假冒证监会名义，伪造带有“中国证监会”

字样的假公文、假印章，并以“清退回款”“解除资金冻结”“缴纳保证金”等

名义把投资者拉入 QQ 群、微信群，以骗取投资者个人信息或要求投资者向其

转账汇款等方式，侵害投资者合法权益。证监会在此提醒广大投资者，不要轻

信来历不明的文件、短信、电话、APP 及网络链接等，请通过证监会网站等官

方渠道查询我会发布的公文及信息，增强个人信息安全意识，保护好个人财



产。如发现此类涉嫌诈骗犯罪线索，可依法向公安机关等报案或反映。 

 


